 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   （高）食药监食餐罚〔2018〕1014号

当事人：阎希永（高青希永饭店负责人）

地  址：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田镇街道闫家村北首路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营业执照（社会信用代码）：92370322MA3EMHBR2J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：阎希永      性别：男        职务：负责人

经调查，当事人存在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的违法行为。
上述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实：《行政执法检查登记表》、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、《高青县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单》、《询问调查笔录》、《检验报告》（报告编号：GJ20181621SJ）、《送达回执》、《限期提供证据通知书》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、阎希永身份证复印件、高青县小艺豆腐房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、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。  

本局认为：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“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实施原料控制要求，不得采购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。倡导餐饮服务提供者公开加工过程，公示食品原料及其来源等信息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参照《山东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》第十一条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八）项，决定给予当事人以下行政处罚：

1、处罚款伍仟元整。

请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中国农业银行高青县支行缴纳罚没款。逾期不缴纳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五条规定，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逾期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高青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高青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

  高青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2月4日
